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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基层卫生人才工程的

意见》 (豫政办 @2014@ 161号)和《关于印发基层卫生人才工程

实施方案的通知》 (豫卫发 @2015@ 2号)文件精神， 我市医疗卫

生系统持续推进基层卫生人才工程 (369工程九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县域内医务人员短缺的情况， 截至目前， 369工程开展情况
如下:

1、 持续开展医学院校毕业生特招计划
我市卫生系统白 20l5年至今， 通过持续实施医学院校毕业

生特招计划， ·为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共计引进医学院校毕业生

400余人。 同时，根据"369工程"文件要求， 由省财政对特招研究

生、 本科生按大学期间费用给予补助， 标准为:研究生每人每年
9500元， 补助三年; 本科生每人每年6000元， 补助5年。 针对
特招的研究生、 本科生在确定聘用后按程序纳入单位编制管理，

对于特招到乡镇卫生院的专科生， 服务期满并取得医学类本科学

历后， 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管理。 与此同时， 特招到乡镇卫生院

的医学本科毕业生职称晋升时， 在乡镇卫生院的工作时间累计计

算， 享受一次提前一年晋升职称的优惠政策， 晋升高级职称时，

外语和论文不做硬性规定。

入  继续推进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计划·

我市卫生系统自 20l5年来共计招聘特岗全科医生27人。 全

科医生特设岗位是在县级公立医院专门设置， 并将所聘全科医生

派驻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特设岗位。 根据"369工程"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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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的特岗全科医生， 在服务期内， 有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按年

人均不低于4万元的标准安排岗位津贴， 年度考核合格后， 由县

级公立医院进行发放， 同时， 乡镇卫生院要为特岗全科提供相应

的周转住房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职称晋升时， 在乡镇卫生院的工

作时间累计计算， 享受一次提前一年晋升职称的优惠政策， 晋升

高级职称时， 外语和论文不做硬性规定， 并且在同等条件下， 特

岗全科医生优先聘用到全科主治医师岗位。

3、 稳步推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计划
我市卫生系统自 2015年至今， 共计签约农村订单定向医学

生97人 (西医九 日前已接收安置已毕业订单定向医学生77人，

重点为乡镇卫生院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 按照"369 工
程"文件精神，签约的免费医学生在校期间免除学费、住宿费， 并

补助生活费，每生每年生活费补助标准为 2000元，同时，探索"县
招乡用、县乡联动"管理模式， 纳入县级公立医院编制管理， 到乡

镇卫生院工作， 服务期满， 可继续留在乡镇卫生院工作， 也可到

县级公立医院工作。 此外，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在参加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期间， 工资和有关福利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 职称晋

升时， 在乡镇卫生院的工作时间累计计算， 享受一次提前一年晋

升职称的优惠政策，晋升高级职称时，外语和论文不做硬性规定。

4、 继续实施基层住院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计划
目前我市拥有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全科) 1个，

河南省助理全科培训基地2个， 针对县乡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新进

-3-



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院校医学类专业毕业生及以上学历

毕业生进行规范化培训， 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根据纳入基层住院

(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计划的培训对象人数和年人均 4·2万元
的标准，·对承担培训任务的培训基地给予补助。

二、贯彻落实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政策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

机制的意见》 (国办发巴0I8@ 3号)精神， 我市卫生系统坚持贯

彻落实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政策， 针对工资待遇， 合理

核定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全科医生工资水平， 原则上不低于当地县级综合医院同等条

件临床医师工资水平， 同时， 完善绩效工资分配制度， 内部绩效

工资分配可设立全科医生津贴， 全科医生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

签约服务费作为家庭医生团队所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组成

部分， 用于人员薪酬分配; 对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的本科
学历全科医生， 在人员招聘、 职称晋升、 岗位聘用等方面与临床

医学、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同等对待，落实工资等相关待遇;
对于本科以上学历毕业、 经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并

到乡、 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 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 考

试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 对于长期扎根农村基层工作的全科

医生， 可突破学历限制， 破格晋升职称。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合格、 取得中级职称后， 继续在农村基层卫生机构服务的， 除按

正常程序参加高级职称晋升外， 连续工作满  l0年的， 可经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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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委员会考核认定， 直接取得副高级职称。

三、 加强监督管理， 确保基层医务人员队伍稳定

确保基层医务人员队伍的稳定性， 是缓解县域内医务人员短

缺的重要方法。 我市卫生计生系统严格按照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关于确保基层卫生人才队伍稳定的通知》(豫卫人巴0l8@ 42号 )
文件要求， 切实推进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健康发展， 规范基层卫生

人才合理流动， 坚持约束和激励并重， 对流动人才前期培养的投

入进行合理补偿， 对未经同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下级医疗机构

调入人员的单位， 要按工作年限每年 20万的元的标准补偿给下
级调出单位作为人才培养费， 并取消其当年重点专科评审资格，

科研项目申报， 评优评先等。

我委将继续推进各项人才引进培养政策， 持续为基层引进医

疗卫生人才， 缓解县城内医务人员短缺情况。 同时， 我们将积极

完善各项人才培养工作， 针对代表提出的建立激励机制，·我们将

在现有政策基础上， 按照省编办、 省人社局、 省卫计委等部门的

要求， 积极配合探索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员额制改革、 公立

医院去编制化、 去行政化改革及深化职称改革。 针对代表提出的

民办医院及私企医院正当引进人才，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卫

生人才流动的指导和管理，防止个别E疗机构从基层医疗机构"虹
吸式"抢挖人才，对于基层政策性引进的人才，如省特招医学院校

毕业生、 招聘特岗全科医生、 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要求其严格履

行聘用合同和就业协议， 服务期内不得向其他医疗机构流动，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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